非正常户公告

根据《税务登记管理办法》规定，下列纳税人被认定为非正常户，其税务登记证件、发票领购簿和发票暂停使用。
    特此公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海南区税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 年 四 月 一日
非正常户纳税人
	序号
	社会信用代码（纳税人识别号）
	纳税人名称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
	生产经营地址

	1
	911503037012721807
	乌海隆源洗煤有限责任公司
	张文林
	152826********0418
	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西来峰工业园区（拉僧庙）

	2
	911503036834225358
	内蒙古广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	丁丽娜
	150302********1523
	乌海市乌海市海南区渡口村矿区


